
姓氏約定書 
未持我國護照者務必填寫 

2025.08.05. 改訂 

本人日文(或其他外國)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，     年   月   日

出生，日本(或其他外國)護照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今後於中華民國使用之中英文姓名，願從 [ 父 / 母 ] 姓 

取中文姓名為： [姓]               [名]                

取英文姓名為： [姓]             , [名]                

 

未成年申請者父母務必親簽 

(父 /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[親簽] 

身分證號碼或護照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(父 /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[親簽] 

身分證號碼或護照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並了解此姓名今後不得任意更改，特此聲明。 

此致 

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 

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